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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强在《悔过书》中写道：我是被下了几个套：老板下了套，我糊涂钻；部下下了套，我勇敢钻；女人下了套，我乐意钻；朋友下了套，我仗义钻…… 摘自05月23日，《人民网》 

　　这使我联想起宋代陶糓在《魔套》中讲的一则故事：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有个叫王希默的书生得到一件形似镜子的宝物，送者告知，此物为“魔套”，乃稀世珍宝，并与之约法三章：一是每日只能观看一次，二是只能独自欣赏，三是天机不可泄露。王某得到“魔套”后，每日按照约定钻到“套”中独自欣赏，只见里面住着一个绝世美女向他频频招手，王某立即前去与之寻欢作乐，事毕约定次日再见。久而久之，王某身体日渐消瘦，后来竟然卧床不起。不得已，王某将“魔套”之事告诉他人，以便医治，使得秘密泄露。此事惊动上天，派人收走“魔镜”，还罚他终身不娶。 
　　前人之事，后人之师。当今贪官热衷于往“套”里钻，想必也有许多诱人之处，他们究竟从“套”里看到了什么？ 
　　贪官从老板下的套里看到了¬金钱。改革开放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，“千万元不算富，亿万元才起步”已经不算希奇。富豪们随便拿出一点，就足以把你打翻在地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据统计，全国建筑行业的官员“落马”，90%是因房地产开发商行贿造成的。如，安徽的王怀忠、山西省的穆新成、湖南的李树彪等等，哪个不是因为钻进老板下的圈套倒下的，其中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创全国单笔受贿8000万元的最高纪录，活生生地把自己送上了“断头台”。一个贪得无厌，一个投其所好，两者一拍即合，共同把腐败进行到底，教训十分惨痛。 
　　贪官从不部下的套里看到了自信。贪官“部下”或者“身边人”总是狗一般地围着主子来回转，为了让主子受贿最大化，且又平安无事，他们心甘情愿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当然也不忘自己足足捞上一份。如，甘肃省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由于有36个“部下”定期、不定期的 “进贡”，使其从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在三年之内迅速成为千万元富翁，更重要的使得王先民从“套”里看到了自信：宕昌县“老子天下第一”，只有自己不想干的，没有自己干不成的。人们为王先民作过统计，在他任职的1212天里，共敛财1556万元，真可谓是日进斗金。 
　　贪官从女人下的套里看到了美色。俗话说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贪官更是如此。大量资料表明,在“落马”的贪官中，80%的贪官都有情妇。如，被称为“三玩市长”的湖南省郴州市原市长雷渊利共有7个情妇，别看这一个个貌似温柔的小情人，却个个凶猛的象只饿虎，拖着雷渊利在腐败的道路上急剧奔跑，使之完全失去自控能力。官员们要过市长这个关，首先得过情人这道坎，不然就有再大的本事也是“此路不通”。贪官雷渊利收受的1000多万元贿赂中有80%是情妇代收的，托办的事情办与不办，全由情妇说了算。鉴于情妇的“特殊”地位，使得市长的部属们对她们既深恶痛绝，又望而生畏，只得惟命是从，小心伺候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难怪人民群众说，贪官贪色比贪钱更可怕！ 
　　贪官从朋友下的套里看到了满足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辜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辜的恨。商人热衷于和官员交朋友，是因为看中了官员手中的权力；反之，官员喜好与商人称兄道弟，也不外乎看中商人口袋里的钱。双方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，捞取更多的好处，从肮脏的角落聚集到一起，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，得到了“权”与“钱”的满足。如，吉林省某地国土资源局局长陈建设负责土地开发审批，竟然收到朋友送来的1300万元“好处费”，巨额的贿赂连他自己都感到害怕。当然，在权钱交易中，损失最大的还是国家，成千上万的国有资产在“互通有无”中付诸东流，这是老百姓对贪官的最为痛恨之处。 
　　俗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贪官铤而走险，奋不顾身地往“套”里钻，是因为他们从里面看到了金钱美色、歌舞升平、酒绿灯红……，看到了享不尽、用不完的荣华富贵，没有想到是“套”里还有刀光剑影、险象环生、生离死别……，所以“魔套”是一条死胡同，无底洞、不归路。官员一旦入套，要想回头也就难了，要想不入魔，就得不入套，有句廉政警言说得好：“稳得住心神，管得住手脚，抗得住诱惑，经得起考验”。具有这种心态，就能拒腐蚀，永不沾，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昂扬正气。（孙晓兵） 


	 


